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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金概況 

一、 設立宗旨及願景 

為增進國民收視權益，促進有線廣播電視之普及發展，並落實有

線廣播電視與地方之良性互動，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45條及預算法規

定，於 90年度成立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期以本基金補助，提

供有利有線廣播電視網路普及佈建之誘因，改善偏遠地區收視品質，

並因應技術及創新服務演進，推動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之更新，提升網

路性能及服務品質，縮減城鄉數位落差，營造當地資訊教育基礎環境。 

二、 施政重點 

(一) 為促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補助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於偏

遠地區及未提供服務區域之有線電視網路建設。 

(二) 為有線電視數位化永續發展與數位匯流服務競爭，透過擴大數位普

及發展計畫之補助申請條件，以強化補助方案與政府公共政策及行

政目的之間的連結，並擴大政府基金補助效益。 

(三) 為監理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營運狀況，升級原「有線廣播電視營運

管理財務會計資料庫」系統暨更新及維運。 

(四) 為提升有線廣播電視服務品質，辦理「數位匯流轉型下之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營收趨勢、產業發展與法制政策研析」研究及「從收視端

著手增進收視戶對同一類型頻道選台便捷性試驗計畫」。 

(五) 為加強與產官學界對有線電視產業政策宣導、法令執行意見交換，

促進有線廣播電視產業間之良性互動，並順利推動有線廣播電視相

關政策及產業發展，辦理有線電視發展研討活動。      

三、 組織概況 

(一) 本基金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主管機關，為管

理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之相關事項，設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

展基金管理會。 

(二) 依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6 條第 1 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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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管理會)，置委員

9人至 11 人，其中 1人為召集人，由本會主任委員兼任之；其餘委

員，由本會委員 6 人及遴聘相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 2 人至 4 人

兼任之。 

(三) 依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10條規定，管

理會置執行秘書 1 人，承召集人之命，執行管理會決議事項及綜理

行政業務；工作人員 4 人至 6 人，受執行秘書之指揮監督，辦理管

理會業務。前揭執行秘書及工作人員，均由本會就現職人員派兼之。 

四、 基金歸類及屬性 

本基金係預算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所定之特定收入來源，供特殊

用途之特別收入基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貳、 業務計畫                                        

一、 基金來源                                     單位：新臺幣千元 

來源別 本年度預算數 實施內容 

徵收及依法分配

收入計畫 

284,394 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

系統經營者應每年提撥當年營業額 1%金

額予本基金，編列有線廣播電視事業提撥

收入。 

 

財產收入計畫 2,446 編列基金專戶之利息收入。 

 

 

二、 基金用途                                     單位：新臺幣千元 

業務計畫 本年度預算數 實施內容 

撥付地方政府及

捐贈公視計畫 

199,076 辦理撥付直轄市、縣（市）政府從事有線

廣播電視相關管道之鋪設與維護、偏鄉地

區之普及服務、弱勢族群收視費用之補助

及與有線廣播電視有關之地方文化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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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設，及捐贈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

業基金會等業務。 

 

有線電視偏鄉及

數位化普及發展

與災害復建補助

計畫 

76,727 辦理促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計畫及

補助遭遇天然災害之有線廣播電視業者

復建計畫等業務。 

有線廣播電視現

況調查及服務品

質提升計畫 

4,187 辦理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相關資料庫升級

暨維護更新，及「數位匯流轉型下之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營收趨勢、產業發展與法制

政策研析」、「從收視端著手增進收視戶對

同一類型頻道選台便捷性試驗計畫」等 2

項委託研究案。 

一般行政管理計

畫 

2,651 

 

辦理管理會相關行政工作及考核直轄

市、縣（市）政府基金運用執行情形、有

線廣播電視產業研討會等業務。 

 

                                                                                                                                                                                                                                                                                                                                                                                                                                                                                                                                                                                                                                                                                                                                                                                                                                                                                                                                                                                                                                                                                                                                                                                                          

參、 預算概要 

一、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一) 本年度基金來源 2 億 8,684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 億 9,716 萬 7

千元，減少 1,032 萬 7 千元，約 3.48%，主要係有線廣播電視事業

提撥收入參酌以前年度決算數所致。 

(二) 本年度基金用途 2億 8,264 萬 1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 億 8,953

萬 3 千元，減少 689 萬 2 千元，約 2.38%，主要係配合提撥收入減

少，減列撥付地方政府及捐贈公視計畫經費所致。 

二、基金餘絀之預計 

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賸餘 419萬 9千元，較上年度預算

數 763萬 4 千元，減少 343萬 5千元，約 45.00%，備供以後年度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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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以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一、 前（111）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撥付地方政府及捐

贈公視計畫 

一、 依實際提撥收入

按法定成數（40

％）撥付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

從事與「有線廣

播電視法」有關

地方文化及公共

建設使用。 

二、 依實際提撥收入

按法定成數（30

％）捐贈財團法

人公共電視文化

事業基金會。 

一、 業依「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

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4條規定完成撥付。 

二、 業依「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

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4條規定完成捐贈。 

 

有線電視偏鄉及數

位化普及發展與災

害復建補助計畫 

本會於 111 年 2 月 22

日、4 月 20 日於本會

官網公告「促進有線

廣播電視普及發展-

普及服務區域建置

費」、「促進有線廣播

電視普及發展-4K 視

訊服務實驗區建置

費」、「促進有線廣播

電視普及發展─系統

經營者製作推廣地方

文化內容節目」、「促

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

發展-普及服務淨成

本」補助案。 

111 年度完成「普及服務區域建置

費」補助 2 件、「4K 視訊服務實驗

區建置費」補助 52件、「系統經營

者製作推廣地方文化內容」補助 10

件、「普及服務淨成本」補助 1 件，

總計 65件補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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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廣播電視現況

調查及服務品質提

升計畫 

有線廣播電視營運管

理財務會計資料庫提

供有線廣播電視系統

經營者各項財務報表

及數據資料，以利本

會歸納整合各有線廣

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不

同會計科目與財務比

率之分析，編製各項

營運報告及財務資料

報表，俾依法進行有

線廣播電視事業之監

理。 

該年度資料庫維護更新計畫，業已

驗收合格並完成撥付。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一、 辦理本基金管理

會 相 關 行 政 工

作。 

二、 考核直轄市、縣

（市）政府基金

運用執行情形。 

三、 辦理有線廣播電

視產業研討會。 

 

一、 111 年度計召開 5 次基金管理

會議。 

二、 依照「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

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7 條規定，辦理地方政府基金

運用情形之考核工作。業將考

核結果（含主要缺失、改進建

議）及考核等級函知各地方政

府，並副知所屬議會及審計機

關。 

三、 於 111 年 11 月 17 至 18 日在

宜蘭舉辦 111年度有線電視發

展研討會-全國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經營者場，邀請專家學

者、臺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

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商業同業公會及全體有線廣

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就有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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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產業發展及相關法規等議

題進行討論。本次研討會專題

包含各國視訊平臺產業發展

現況與競爭管制趨勢、寬頻產

業多元化創新服務、媒體與性

別平權、網際網路多媒體視訊

平台(Over The Top，OTT)合

作與轉型創新，以及有線電視

製播地方頻道之成效分享。 

四、 於 111年 12月 23日在嘉義舉

辦 111年度有線電視發展研討

會-政府機關場，邀請各地方

政府、消保會及公平交易委員

會代表等。本次研討會專題包

含視訊平臺產業發展與主管

機關監理法規探討、考核有線

基金撥付地方政府運用情形

案例分享，及有線廣播電視系

統經營者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之修正說明。 

 

二、 上年度已過期間（112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止）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撥付地方政府及捐

贈公視計畫 

一、 依實際提撥收入

按法定成數（40

％）撥付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從事

與「有線廣播電視

法」有關地方文化

及公共建設使用。 

二、  依實際提撥收入

依照「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4條規定

應於每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撥付、

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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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法定成數（30

％）捐贈財團法人

公共電視文化事

業基金會。 

有線電視偏鄉及數

位化普及發展與災

害復建補助計畫 

本會於 112 年 1 月 31

日、2月 7日、4月 17

日於本會官網公告

「促進有線廣播電

視普及發展 -普及服

務區域建置費」、「促

進有線廣播電視普

及發展-4K 視訊等服

務實驗區建置費」、

「促進有線廣播電

視普及發展 -系統經

營者製作推廣地方文

化內容節目」、「促進

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

展─Gbps 等級有線電

視網路實驗區建置

費」、「促進有線廣播

電視普及發展-普及

服務淨成本」補助案。 

一、 受理業者申請共計 74 件，經

召開 5場審查會議進行業者到

會簡報及面談，於第 6場審查

會議由審查小組委員討論後

決議建議通過計 74 件申請

案；嗣於 6月 8日提報 112年

第 3次有線基金管理會議審查

後決議，同意「促進有線廣播

電視普及發展」補助計畫審查

小組建議之受補助系統經營

者名單、擬核定總工程款(總

製播款)及補助金額。 

二、 另於 6月 30日提報本會第 903

次分組委員會議及 7月 5日第

1073次委員會議審議後，通過

核定 74 件補助計畫，後續將

儘速辦理行政契約簽定事宜。 

有線廣播電視現況

調查及服務品質提

升計畫 

有線廣播電視營運管

理財務會計資料庫提

供有線廣播電視系統

經營者各項財務報表

及數據資料，以利本

會歸納整合各有線廣

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不

同會計科目與財務比

於 112 年 2 月完成「112 年有線廣

播電視營運管理財務會計資料庫

更新及維運」案契約簽訂，進行資

料庫各項財務資料更新、建檔及維

護事宜，預計 112年下半年完成驗

收及款項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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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之分析，編製各項

營運報告及財務資料

報表，俾依法進行有

線廣播電視事業之監

理。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一、 辦理本基金管理

會 相關 行政 工

作。 

二、 辦理有線廣播電

視產業研討會。 

一、 業已召開 3 次基金管理會議。 

二、 預計 112 年下半年辦理「112

年有線電視發展研討會」：邀

請有線電視業者、縣市政府及

公協會代表等共同交流互

動，加強與產、官、學對有線

電視產業發展、政策及法令執

行之意見交流。 
 



主  要  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年度決算數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

307,901 基金來源 286,840 297,167 -10,327

306,747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284,394 296,515 -12,121

84 違約罰款收入

306,662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提撥收入 284,394 296,515 -12,121

1,150 財產收入 2,446 652 1,794

1,150 利息收入 2,446 652 1,794

4 其他收入

4 雜項收入

295,639 基金用途 282,641 289,533 -6,892

214,664 撥付地方政府及捐贈公視計畫 199,076 207,561 -8,485

78,074 有線電視偏鄉及數位化普及發

展與災害復建補助計畫

76,727 78,827 -2,100

437 有線廣播電視現況調查及服務

品質提升計畫

4,187 500 3,687

2,463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2,651 2,645 6

12,263 本期賸餘（短絀） 4,199 7,634 -3,435

378,521 期初基金餘額 398,417 383,283 15,134

解繳公庫

390,783 期末基金餘額 402,616 390,917 11,699

    2.中央政府各基金前年度決算數細數之和與總數或略有出入，係四捨五入關係。以下各表同。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中華民國113年度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註：1.前年度決算數為審定決算數；上年度預算數為法定預算數。以下各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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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基金用途：

 2.財產收入：利息收入244萬6千元。

 1.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有線廣播電視事業提撥收入2億8,439萬4千元。

   明細表第15頁。

 1.撥付地方政府及捐贈公視計畫編列1億9,907萬6千元，詳基金用途明細表第14頁。

 3.有線廣播電視現況調查及服務品質提升計畫編列418萬7千元，詳基金用途明細表第17

 2.有線電視偏鄉及數位化普及發展與災害復建補助計畫編列7,672萬7千元，詳基金用途

 4.一般行政管理計畫編列265萬1千元，詳基金用途明細表第19頁。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說明
 中華民國113年度

基金來源：

 10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預   算   數 說                    明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賸餘（短絀） 4,199

            流動資產增加-應收款項 -13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4,186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4,186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396,333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400,519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現金流量預計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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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數量

(業務量)
利(費)率 金  額

基金來源 286,840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284,394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提

撥收入

家 64 1%        284,394 依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提撥

營業額1％預估。

財產收入            2,446

利息收入 2,446          基金專戶存款利息收入。

科目及業務項目 單位

預    算    數

說         明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基金來源明細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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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

決算數
業務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計畫內容說明

214,664 撥付地方政府及捐贈公視計畫 199,076 207,561

214,664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

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199,076 207,561

214,664 捐助、補助與獎助 199,076 207,561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一、撥付地方政府113,758千元。
(一)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5條第1

項規定：「系統經營者應每年
按當年營業額百分之一之金額，
提繳至中央主管機關成立之特
種基金」。同條第2項第2款規
定:「百分之四十撥付直轄市、
縣(市)政府，從事有線廣播電
視相關管道之鋪設與維護、偏
鄉地區之普及服務、弱勢族群
收視費用之補助及與有線廣播
電視有關之地方文化及公共建
設。」

(二)依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4條第4
項規定：「第1項第2款所稱地
方文化，指與地方有關之節目
製作與播映、為提昇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經營者服務品質所做
之滿意度調查、推廣識讀教育
及其他與本法有關之地方文化
活動。所稱地方公共建設，指
無線電視轉播站之維修、改善
偏遠地區收視問題、利用有線
電視既有網路建置天然災害或
緊急事故通報系統及其他與本
法有關之地方公共建設。」

二、捐贈公視85,318千元。
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5條第1
項規定：「系統經營者應每年
按當年營業額百分之一之金額，
提繳至中央主管機關成立之特
種基金」。同條第2項第3款規
定:「百分之三十捐贈財團法
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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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

決算數
業務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計畫內容說明

78,074 有線電視偏鄉及數位化普及發

展與災害復建補助計畫

76,727 78,827

1,150 服務費用 1,201 1,201

-               郵電費 1 1

78 旅運費 150 540

1,072 專業服務費 1,050 660

17 材料及用品費 16 16

17 用品消耗 16 16

-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關手續

費

110 110

-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110 110

76,907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

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75,400 77,500

76,907 捐助、補助與獎助 75,400 77,500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一、促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計畫，
需72,197千元。

(一)辦理目的：為維護偏遠及離島地
區民眾收視數位化有線電視之權
益，落實本基金促進有線廣播電
視普及發展之法定目的，達成有
線電視全面數位化目標。

(二)執行方案：
1、為提供全體國民得按合理價格

公平享有一定品質之有線電視
服務，補助偏遠地區有線電視
系統經營者普及發展建設費，
每件以600萬元為上限。

2、因應數位經濟發展及4K、AR、
VR等技術及創新服務需求，促
進相關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
補助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

(1)「Gbps等級有線電視網路實驗
區」建置費。

(2)「超高畫質與數位加值應用服
務」建置費。

3、為鼓勵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製
播公用與地方頻道節目內容之
意願，培育公民製作影像能力，
補助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地方
文化內容製作。

4、為避免不經濟地區系統經營者
於偏遠地區或不經濟地區提供
有線電視服務時，其損益無法
平衡，故補助系統經營者普及
服務淨成本，維持營運。

5、為瞭解有線廣播電視業者建置
及數位化普及情形辦理實地訪
查，以作為本會督導業者提升
傳播服務品質之參據。

二、補助遭遇天然災害之有線廣播電
視業者復建計畫，需4,530千元。

(一)辦理目的：為協助遭受天然災害
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儘速
完成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復建，以
維護收視戶之權益。

(二)執行方案：
1、系統經營者依「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業者遭遇天然災害復建補
助要點」規定，於天然災害發
生後30日內填具「災害受損情
形及復建計畫」，載明受災範
圍、受損設備，並檢附受損設
備照片，向本會提出補助申請。

2、本會受理申請案後，將函請申
請者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政府就該申請案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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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

決算數
業務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計畫內容說明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隨即由基金管理會審核，將核
定之結果及實際補助金額上限，
以書面通知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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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

決算數
業務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計畫內容說明

437 有線廣播電視現況調查及服務

品質提升計畫

4,187 500

437 服務費用 3,075 500

-               旅運費 72 -                

437 專業服務費 3,003 500

-               材料及用品費 12 -                

-               用品消耗 12 -                

-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非

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及營舍與

設施工程支出

1,100 -                

-               購置無形資產 1,100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一、有線廣播電視營運管理財務
會計資料庫升級暨更新及維
運，需1,600千元。

(一)辦理目的：為瞭解有線電視
系統經營者營運狀況，以利
隨時查閱與支援相關業務管
理，並依需求升級原系統暨
更新及維運資料庫。

(二)執行方案：升級既有系統暨
定期更新維護有線廣播電視
營運管理財務會計資料庫之
功能正常運轉、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經營者標準程式附表
之維護與更新、原資料庫新
增功能項目等。

二、「數位匯流轉型下之有線廣
播電視系統營收趨勢、產業
發展與法制政策研析」研究
案，需1,587千元。

(一)辦理目的：因應近年來新興
影音媒體平臺之崛起，擬委
託辦理評估新興影音媒體平
臺發展趨勢，及產業監理政
策建議。

(二)執行方案：
1、調查並研究近年我國有線廣

播電視系統業者主要營收來
源分布情形，並針對其市場
未來發展趨勢提出評估。

2、邀集專家、學者及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經營者舉辦座談會
(及論壇)，探討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面臨數位匯流之衝擊
現況及產業轉型規劃。

3、針對有線廣播電視產業面臨
之訂戶數流失現況，提出短
期內主管機關協助產業發展
之政策方案建議。

4、針對整體有線廣播電視產業
之發展趨勢，提出中長期監
理政策建議與法制配套規劃。

三、從收視端著手增進收視戶對
同一類型頻道選台便捷性試
驗計畫，需1,000千元。

(一)辦理目的：因應有線電視數
位化後頻道節目類型及數量
既有業者與新進業者頻位分
佈多元，不利消費者選擇便
捷收視，爰擬以最小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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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

決算數
業務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計畫內容說明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最小成本並針對民眾最常收視
類型原則著手，採於遙控器以
程式構建相關同類型頻道合成
聚集功能並搭配快捷鍵 (Hot
Key)方式，達成頻位分散之同
類型頻道於使用者角度可呈現
選看等同連續頻位同一區塊之
體驗效果，達致增進有線電視
用戶頻道選擇操作便利性之目
的。

(二)執行方案：
1、委託專業團隊針對不同系統

業者研製數款具有整合及更
新同一類型頻道節目且具快
捷鍵之遙控器功能。

2、透過試用、會議、專家或焦
點座談等方式蒐集消費者及
利害關係人意見及建議。

3、綜合提出後續階段於機上盒、
頭端機房可行協作之工程技
術事項研析結果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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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

決算數
業務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計畫內容說明

2,463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2,651 2,645

40 用人費用 60 60

40 正式員額薪資 60 60

1,378 服務費用 2,577 2,571

63 旅運費 104 104

45            印刷裝訂及公告費 -                -                

3              保險費 -                -                

1,165       一般服務費 1,184 1,184

103 專業服務費 1,269 1,263

-               推展費 20 20             

305 材料及用品費 14 14

305 用品消耗 14 14

740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關手續

費

-                -                

30 地租及水租 -                -                

710          房租 -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一、辦理本基金管理會相關行政工
作，需78千元。

(一)辦理目的：維持本基金管理會
之正常運作。

(二)執行方案：
1、辦理基金管理會定期及臨時

會議。
2、配合基金相關業務需求，審

議基金年度計畫、預(決)算
及其他相關議案。

二、考核直轄市、縣(市)政府基金
運用執行情形，需160千元。

(一)辦理目的：依照有線廣播電視
事業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
辦法第7條及第8條，辦理地方
政府基金運用情形之考核工作。

(二)執行方案：考核下列事項：款
項是否專款專用；預算之編製
及執行，是否合於從事有線廣
播電視相關管道之鋪設與維護、
偏鄉地區之普及服務、弱勢族
群收視費用之補助及與有線廣
播電視有關之地方文化及公共
建設使用；受考核資料是否依
附件格式詳實填寫且如期填送；
人事費用支出比例是否逾該年
度獲撥款項總額百分之九；對
本會通知補充說明、提供資料
或要求改善，是否確實辦理；
其他依本會決議應審酌事項。

三、協助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
金管理會及補助計畫相關聯絡
及資料彙整作業2人1,184千元。

四、辦理有線廣播電視產業研討會，
需1,229千元。

(一)辦理目的：加強本會與產官學
界對有線電視產業政策宣導、
法令執行意見交換，促進有線
廣播電視產業間之良性互動，
俾順利推動有線廣播電視相關
政策及產業發展。

(二)執行方案：擬規劃辦理2場研
討會，邀請全國有線電視系統
業者、產業協會代表、各縣市
政府辦理有線電視業務人員及
消保單位、公平會、經濟部等
相關單位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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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  畫  別 單位

單位成本

(元)或平均

利(費)率

數量 預算數 說明

撥付地方政府及捐贈公視計畫 199,076

有線電視偏鄉及數位化普及發展

與災害復建補助計畫

76,727

有線廣播電視現況調查及服務品

質提升計畫

4,187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2,651

合    計 282,641

各項計畫係為辦理

有線廣播電視法規

定之相關業務，其

工作量無法單獨計

算且工作效益確無

適當衡量單位。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單位(或計畫)成本分析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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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    度    及    項    目 單位 數 量
單位成本(元)或

平均利(費)率
預(決)算數 說明

本年度預算數 279,990       

撥付地方政府及捐贈公視計畫 199,076       

有線電視偏鄉及數位化普及發展與災害

復建補助計畫

76,727         

有線廣播電視現況調查及服務品質提升

計畫

4,187           

上年度預算數 286,888       

撥付地方政府及捐贈公視計畫 207,561       

有線電視偏鄉及數位化普及發展與災害

復建補助計畫

78,827         

有線廣播電視現況調查及服務品質提升

計畫

500              

前年度決算數 293,175       

撥付地方政府及捐贈公視計畫 214,664       

有線電視偏鄉及數位化普及發展與災害

復建補助計畫

78,074         

有線廣播電視現況調查及服務品質提升

計畫

437              

110年度決算數 304,794       

撥付地方政府及捐贈公視計畫 224,112       

有線電視偏鄉及數位化普及發展與災害

復建補助計畫

80,317         

有線廣播電視現況調查及服務品質提升

計畫

365              

109年度決算數 316,692       

撥付地方政府及捐贈公視計畫 231,201       

有線電視偏鄉及數位化普及發展與災害

復建補助計畫

84,861         

有線廣播電視現況調查及服務品質提升

計畫

630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5年來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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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年 度 最 高 本 年 度 最 高

可進用員額數 可進用員額數

管理會委員 11 - 11

管理會委員 11 - 11

總            計 11 - 11

註：本基金「一般行政管理計畫」進用勞務承攬人力2人。

科      目 本年度增減（-）數 說      明

依有線廣播電視事業

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

運用辦法第6條第1項

規定，有線廣播電視

事業發展基金管理會

，置委員9人至11人

，其中1人為召集人

，由本會主任委員兼

任之；其餘委員，由

本會委員6人及遴聘

相關機關代表、學

者、專家2人至4人兼

任之。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24



科　目
正式員

額薪資

聘僱人

員薪資
加(夜)班費 合計

兼任人員

用人費用
總    計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60 - - 60 - 60

管理會委員 60 - - 60 - 60

總            計 60 - - 60 - 60

註：本基金「一般行政管理計畫」進用勞務承攬人力2人，經費1,184千元。

單位：新臺幣千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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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60 用人費用 60                -                -                - 60

40 60 正式員額薪資 60                -                -                - 60

2,966 4,272 服務費用 6,853                - 1,201 3,075 2,577

               - 1 郵電費 1                - 1                -                -

141 644 旅運費 326                - 150             72 104

45                - 印刷裝訂及公告費                -                -                -                -                -

3                - 保險費                -                -                -                -                -

1,165 1,184 一般服務費 1,184                -                -                - 1,184

1,612 2,423 專業服務費 5,322                - 1,050 3,003 1,269

               - 20 推展費 20                -                -                - 20

322 30 材料及用品費 42                - 16             12 14

322 30 用品消耗 42                - 16             12 14

740 110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關手續

費

110                - 110                -                -

30                - 地租及水租                -                -                -                -                -

710                - 房租                -                -                -                -                -

               - 110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110                - 110                -                -

               -                -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非

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及營舍與

設施工程支出

1,100                -                -        1,100                -

               -                - 購置無形資產 1,100                -                -        1,100                -

291,571 285,061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

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274,476 199,076 75,400                -                -

291,571 285,061 捐助、補助與獎助 274,476 199,076 75,400                -                -

295,639 289,533 合   計 282,641 199,076 76,727 4,187 2,651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前年度

決算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有線電視

偏鄉及數

位化普及

發展與災

害復建補

助計畫

科              目
合    計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年度

預算數

撥付地方

政府及捐

贈公視計

畫

一般行政

管理計畫

有線廣播

電視現況

調查及服

務品質提

升計畫

26



附     錄



 

 

 

 

 

 

 

 

 

 

 

 

 

 

 

 

 

 

 

 

 

 

 

 

 



單位:新臺幣千元

111年12月31日 113年12月31日 112年12月31日

實  際  數 預   計   數 預   計   數

440,430 資       產 402,616 398,417 4,199

440,430 流動資產 402,616 398,417 4,199

440,166 現金 400,519 396,333 4,186

440,166 銀行存款 400,519 396,333 4,186

264 應收款項 2,097 2,084 13

264 應收利息 2,097 2,084 13

440,430 資產合計 402,616 398,417 4,199

49,647 負      債 -                              -                           -                      

49,647 流動負債 -                              -                           -                      

49,647 應付款項 -                              -                           -                      

49,647 應付費用 -                              -                           -                      

390,783 基  金  餘  額 402,616 398,417 4,199

390,783 基金餘額 402,616 398,417 4,199

390,783 基金餘額 402,616 398,417 4,199

440,430 負債及基金餘額合計 402,616 398,417 4,199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科       目 比較增減

中華民國113年12月31日

預計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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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金額 類型 金額 類型

  電腦軟體 15 -                    1,100 1 -      -                     1,115

合 計 15 -                    1,100 -      -                     1,115

說明：本年度變動之增減類型代號：(1)增置(2)重估增值(3)撥入(4)受贈(5)換入(6)報廢(7)變賣(8)撥出

      (9)換出(10)遺失(11)無形資產攤銷(12)其他。

提升為IFRS

版本財務資

料庫、升級

系統軟體介

面程式開發

、本會資料

庫介接新版

程式開發、

訂戶數資料

建置與查詢

介面程式開

發及擴增有

線電視信用

風險評等。

主要增減原

因說明

增加 減少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取得成本

（期初餘額）

以前年度累

計折舊/長期

投資評價

本年度累計折

舊/長期投資

評價變動數

項          目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資本資產明細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期末餘額

本年度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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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2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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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四) 

一、通案決議部分：  

為利政府經費花在刀口上，發揮更大財政效

益，並避免政府機關、事業機構圖利特定媒

體。因此要求營業、非營業基金所編列之政策

宣導費用，由單一媒體含相關企業，該年度得

標金額合計不得超過該部會該項預算金額的

30%，惟各基金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預算在

1,000 萬元以下者，不在此限。 

 

遵照辦理。 

 

(一) 

二、交通委員會審查決議部分：  

112年度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預算「撥

付地方政府及捐贈公視計畫」編列 2億 0,756

萬 1千元，凍結二十分之三，俟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於 3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

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本會業於 112 年 8 月 2 日以通傳主字第

11213012510號函送解凍報告在案，茲內容

摘述如下： 

一、 提高有線電視系統訂戶改善措施:提升

基本頻道高畫質播出，引導升級 4K 視

訊及數位加值服務。透過評鑑、換照機

制及行政指導方式，加強有線電視系統

經營者與地方社區良性互動，辦理製作

推廣地方文化內容節目補助計畫。 

二、 監督地方政府受撥款項運用改善措

施:撥付作業、管考作業、考核缺失之

改善。 

三、 監督公共電視受捐贈款項可行措施:

公視由其董事會治理，其主管機關為文

化部，有線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有廣

法)未就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管

理會(以下簡稱管理會)明訂監督公視

受捐贈款項之規定。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2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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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二) 112 年度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預算「有

線電視偏鄉及數位化普及發展與災害復健補

助計畫」編列 8,082萬 7千元，凍結五分之一，

俟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 3個月內向立法院交

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本會業於 112 年 8 月 2 日以通傳主字第

11213012511號函送解凍報告在案，茲內容

摘述如下： 

一、 依有廣法第 45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

本會應將所分配之有線廣播電視事業

發展基金(以下簡稱有線基金)用於有

線廣播電視之普及發展。另為有效運用

有線基金，本會編列「有線電視偏鄉及

數位普及發展與災害復建補助計畫」預

算時，應依據「促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

發展補助執行要點」所定補助原則，優

先考量偏遠及離島地區之需求，藉由有

線基金之運作，推動偏遠地區寬頻及有

線電視網路之普及與近用。 

二、 監督系統經營者提升節目品質及提高

有線電視訂戶數，本會策進作為如下： 

(一) 藉評鑑及換照機制加強系統經營

者與地方社區良性互動，並改善頻

道播送老片情形。 

(二) 提升基本頻道高畫質播出，引導升

級 4K視訊及數位加值服務。 

三、 本會歷年來皆積極、善用有線基金，藉

由相關補助計畫，結合本會重要施政目

標（例如：有線電視數位化），達致促

進有線電視品質提升、產業升級及因應

市場變化趨勢，更期達提升用戶黏著度

及維護消費者權益目標，且與時俱進，

並隨時滾動、檢討補助計畫項目。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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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三) 有鑑於為落實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之

設置目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特辦理「促進

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計畫」，然而經查 112

年度預算數僅編列 7,629 萬 7 千元，相比 111

年度預算數 8,047萬元為少，恐損及偏遠及離

島地區民眾收視有線電視之權益，更屬一般行

政管理允宜積極釋疑之爭議。爰此，「基金用

途」項下「一般行政管理計畫」預算 264 萬 5

千元，凍結十分之一，俟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於 3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後，始得動支。 

本會業於 112 年 8 月 2 日以通傳主字第

11213012512號函送解凍報告在案，茲內容

摘述如下： 

一、 有線基金徵收係按有廣法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由系統經營者按當年營業額

1%金額提繳至有線基金，並據此辦理預

算編列。因近年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營

業額逐年降低，故 112年度有線基金統

籌運用於有線廣播電視之普及發展之

編列金額較 111年度略為減少。 

二、 近年來有線基金「有線電視偏鄉及數位

普及發展與災害復建補助計畫」已編列

普及區域建置、Gbps 等級有線電視網

路實驗區建置及普及服務淨成本補助

計畫，對偏遠及離島地區有線電視系統

經營者建置或更新系統相關設備及維

持良好服務均有成效。 

三、 本會籌編 112年度「有線電視偏鄉及數

位普及發展與災害復建補助計畫」預

算，係基於實需，將有助偏遠及離島地

區民眾收視有線電視之權益維護與服

務提供，本會將持續精進規劃、善用有

線基金，戮力辦理促進有線電視普及與

產業發展事項。 

(四)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112年度預算「有

線電視偏鄉及數位化普及發展與災害復建補

助計畫」科目項下編列「4K視訊服務實驗區建

置費」補助計畫4,945萬5千元，鼓勵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經營者開拓節目內容播出管道。經查

有線廣電基金雖於108至110年度補助112家系

統經營業者建置4K視訊服務實驗區，然各該業

本會業於 112 年 7 月 12 日以通傳平臺字第

11241016830號函送書面報告在案，茲內容

摘述如下： 

「4K 視訊服務實驗區建置費」計畫補助效

益及賡續辦理必要性： 

一、 補助效益：自 108年度起以有線基金辦

理「4K 視訊服務實驗區建置費」補助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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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者皆僅建置1個4K頻道，且無業者於未獲補助

下自建4K視訊服務，足見業者建置意願不高。

為避免預算浪費，爰要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針對計畫補助效益進行全面檢討並研議該計

畫是否需要續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

員會提出檢討書面報告。 

計畫，截至 111年度，已補助相關系統

經營者完成所需 4K頭端設備及 4K機上

盒約 31 萬餘臺之布建，且亦帶動業者

自行布建 4K機上盒約 28萬餘臺；目前

受本會補助之 4K 機上盒均為雙向機上

盒，有效協助系統經營業者充分利用有

線電視數位化後所釋放之鉅量頻寬，有

助有線電視產業開創具經濟效益之新

服務。 

二、 賡續辦理必要性：近年來國際影視內容

節目製作規格已從高畫質(HD)領域，紛

紛朝向超高畫質（4K/8K）製作技術發

展。因消費電子之用戶終端設備多已支

援超高畫質影片之錄製及收視，許多影

音產業前趨者看見前景並開始投入專

業製播，然提供超高畫質播送環境非一

蹴可及，故長遠著眼，仍應持續推動「4K

視訊服務實驗區建置費」補助計畫，善

用有線基金補助，逐步帶動有線電視系

統升級，提供有線電視用戶有機會接取

4K 高品質影音內容，達成提升國內高

畫質節目產製及有線電視產業競爭力

之良性循環。 

(五) 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111年8月18日所發

布之有線電視111年第2季最新訂戶數統計顯

示，全國64家有線電視合計訂戶數共469.4萬

戶，較110年同期減少10.4萬戶，足見其下降

趨勢之顯著；此外，自106年第3季以後，有線

電視訂戶已連續19季負成長，此況肇於國內固

網、行動寬頻連網及智慧連網裝置之普及，使

中華電信MOD與境內外OTT TV視聽服務急遽成

將密切關注我國視訊市場之最新競爭發展

以及國外監理趨勢，並配合整體之政策規劃

進行研議。為輔導有線電視業者轉型及強化

國內影視產業競爭力，本會採取下列措施： 

一、 藉由有線基金之運作，持續推動偏遠地

區寬頻及有線電視網路之建設，藉由通

訊傳播資源之整合，促進通訊傳播服務

之普及與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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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對此主管機關應積極輔導有線電視業者轉

型及升級，以防國內影視資源及競爭力之流失

。 

二、 為提升有線電視節目收視品質，推動並

補助系統經營者數位化，於 109年達成

全面數位化後，也持續推動基本頻道全

面高畫質（HD）播出，並於同（109）

年起全面升級基本頻道為高畫質（HD）

傳輸訊號播出。另本會更進一步規劃以

4K 視訊服務實驗區方式，就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升級 4K 畫質播送進行整備，

以期帶動及升級國內有線電視媒體的

4K 影視產業發展環境。面對數位匯流

帶來的激烈視訊市場競爭環境，各地有

線電視產業都面臨來自全球跨境國際

視訊平臺的競爭而導致訂戶流失，本會

積極督促有線電視於全面數位化後，進

行產業升級提升競爭力，提供更優質的

頻道服務內容，同時善用數位紅利，結

合各種加值服務推出更多元的匯流整

合服務，讓有線電視不再只是提供傳統

「視訊」服務，消費者也將願意嘗試更

多樣的付費方案選擇，為整體有線電視

系統上下游產業開拓嶄新商機。 

三、 為提升有線電視超高畫質及發展多元

創新數位服務之品質，亦將有線電視系

統與地方社區之連結納入費率審查、評

鑑換照之重要參考，並以行政指導請系

統經營者強化公用頻道及地方頻道在

地社區產製內容之能量與資源，提升在

地新聞時數，與社區對話，強化地方媒

體人才之專業培訓及媒體素養，鼓勵系

統經營者在地深耕，同時持續辦理社會

服務活動，關心地方弱勢等服務，期能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2年度 

34 

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落實有線廣播電視與地方之良性互

動，創新有線電視之價值。 

(六) 有鑑於OTT TV以及IPTV成長快速，導致有線電

視產業用戶持續流失，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公布之統計資料顯示，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

由106年底524.8萬戶、普及率60.68%，下降至

110年底之474萬戶、普及率52.63%，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應針對用戶需要狀況，協助相關產

業規劃有效之方案，以利產業健全發展。 

將持續關注 OTT TV、IPTV 與有線電視產業

消長關係之變化，並將產業數據狀況納入後

續法制調和研議之考量。 

(七) 有線電視系統用戶普及率近年來日益衰退，經

查，107年第4季、108年第4季、109年第4季、

110年第4季及111年第2季，用戶普及率分別為

58.44%、56.32%、54.49%、53.51%及52.07%，

近四年時間，用戶普及率已衰退6.37%，依此

速度將於未來幾年跌破五成，顯見有線電視客

戶正快速流失。爰此，建議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應積極輔導有線電視業者提升內容品質，以

維護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率，並於1個月內向立

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改善方案之書面報告。 

本會業於 112 年 7 月 19 日以通傳平臺字第

11241016620號函送書面報告在案，茲內容

摘述如下： 

一、 督促系統經營者提升視訊品質並善用

有線基金引導強化競爭力：面對數位匯

流下激烈視訊市場環境，本會除督促有

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對基本頻道以高畫

質（HD）播出，同時以補助 4K 視訊服

務實驗區方式，引導有線廣播電視系統

升級 4K 畫質播送之整備，以期帶動有

線電視及內容媒體之 4K 影視產業發展

環境，藉由更佳高畫質之收視體驗，增

加訂戶之續訂意願。另有線電視系統經

營者也充分利用纜線頻寬資源，同時提

供 4K超高畫質、有線寬頻、家庭照護、

居家保全等多元加值服務，提供民眾從

「收看電視」擴展至「使用電視」之新

服務型態，讓有線電視不再只是單純提

供傳統線性「視訊」服務，為整體有線

電視系統產業開拓嶄新商機。 

二、 透過評鑑、換照機制及行政指導方式，

加強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與地方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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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互動：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與地

方社區連結、回饋地方社區情形，納入

費率審查及評鑑、換照之重要參考指

標。輔以行政指導之方式，敦促有線電

視系統經營者活化公用頻道及強化地

方頻道在地社區產製內容之能量與資

源，並提升在地新聞內容播出時數，與

當地社區民眾對話，強化地方媒體人才

之專業培訓及媒體素養，同時持續辦理

社會服務活動，關心地方弱勢等服務，

期促進在地社區之媒體近用，充實地方

頻道內容及推廣地方人文，發展有線電

視創新多元之收視價值與內容品質。 

三、 辦理製作推廣地方文化內容節目補助

計畫：為推廣與保存地方文化，以及鼓

勵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製播地方頻道

節目內容與進用在地人力意願，擴大及

提升公用頻道與地方頻道使用率，本會

於 111年度開始辦理「系統經營者製作

推廣地方文化內容節目」補助計畫，以

豐富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自製節目內

容，增加收視戶對有線電視之黏著度，

讓國內節目製作產業在地化，充實地方

文化節目內容，增進當地民眾對在地

人、事、物之瞭解，善盡其地方媒體功

能，厚植有線電視產業發展之潛能。 

(八)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自108年起補助業

者建置有線廣播電視服務之4K視訊服務實驗

區，鼓勵業者投資4K視訊平台，提供4K高畫質

視651訊服務，以提升有線電視之優化內容，

提升競爭力，惟該計畫108年執行至今投入1億

有關有線基金資金運用及相關補助計畫之

效益，以及提升產業發展方案，本會說明如

下： 

一、 本會依有廣法第 45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

定，將所分配之有線基金用於有線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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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7萬2千元，而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訂戶數普

及率從108年的56.32%至今，逐年下滑至110年

52.63%，經檢討客戶流失主要原因，係因為部

分頻道商播放陳年老片，而頻道間重複播放比

率過高，內容品質應設法提升，才能吸引客戶

回流。爰此，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檢討有線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資金運用及相關補助

計畫之效益，儘速研議能有效提升產業發展方

案。 

電視之普及發展。編列「有線電視偏鄉

及數位普及發展與災害復建補助計畫」

預算時，均優先考量偏遠及離島地區之

需求，且據以推動偏遠地區寬頻及有線

電視網路之建設，經由通訊傳播資源整

合，促進通訊傳播服務之普及與近用。 

二、 因網路串流影音市場 OTT TV 崛起，雖

有線電視仍為國人目前主要之收視管

道，但近年來收視戶已逐漸流失，為輔

導業者克服此挑戰，本會策進作為如

下： 

(一) 持續推動普及服務區域建設及偏

遠地區普及服務。 

(二) 引導升級 4K及數位加值服務。 

(三) 以評鑑換照機制及行政指導方式

加強系統經營者與地方良性互動。 

三、 因應有線電視剪線潮，本會將持續鼓勵

系統經營者因應用戶需求變化，提供若

干具有創新性的數位匯流服務與產

品，持續規劃有線電視結合寬頻上網服

務、OTT TV，以及智慧家庭等其他多元

加值服務，強化異業結盟，以提高有線

廣播電視之多元服務價值，貼近用戶生

活，並發揮有線電視獨有的在地特性，

善用數位化後所帶來的數位紅利，開拓

新的服務模式以戰勝競爭者。 

(九)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雖於108至110年

度補助112家系統經營業者建置4K視訊服務實

驗區，然各該業者皆僅建置1個4K頻道，尚無

業者於未獲補助下自建4K視訊服務，顯示系統

經營者建置意願不高，復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本會業於 112 年 7 月 20 日以通傳平臺字第

11241016910號函送書面報告在案，茲內容

摘述如下： 

一、 「4K 視訊服務實驗區建置費」計畫補

助效益及賡續辦理必要性，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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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分析，近年來節目製作業者甫由標準畫質

(SD)進入高畫質(HD)領域，而製作4K節目尚需

重新購置相關設備，囿於設備售價高昂，故4K

節目之製作尚非全面，恐不利4K頻道之推展。

有線廣電基金自108年度起推動4K視訊服務實

驗區建置費補助計畫，截至110年度業已投入1

億5,877萬2千元，惟業者自建意願不高且4K節

目之製作尚非全面，應宜檢討相關補助效益及

賡續辦理之必要性！ 

為維持國內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競爭力與

產業永續發展，爰要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針

對「全盤檢討有線電視產業相關營運問題，並

提出因應對策」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

報告。 

(一) 補助效益：自 108年度起以有線基

金辦理「4K 視訊服務實驗區建置

費」補助計畫，補助項目包括有線

電視系統經營者(以下簡稱系統經

營者)升級 4K 畫質播送設備之相

關建置費用，截至 111年度，已補

助相關系統經營者完成所需 4K 頭

端設備及4K機上盒約31萬餘臺之

布建，且亦帶動業者自行布建 4K

機上盒約 28萬餘臺，4K機上盒之

訂戶，已遍及 17縣市，共計約 59

萬餘戶，訂戶數占全國有線電視訂

戶數約 12.8%；目前受本會補助之

4K 機上盒均為雙向機上盒，有效

協助系統經營業者充分利用有線

電視數位化後所釋放之鉅量頻

寬，藉此推出居家安全、健康照

護、OTT TV等其他應用加值服務，

賦予有線電視網路開發多加值應

用服務之能力，有助有線電視產業

開創具經濟效益之新服務，面對數

位經濟轉型過程無可避免之競爭。 

(二) 賡續辦理必要性：基於內容製播技

術快速發展，為符合消費者欣賞超

高畫質內容之需求，近年來國際影

視內容節目製作規格已從高畫質

(HD)領域，紛紛朝向超高畫質製作

技術發展。因消費電子之用戶終端

設備多已支援 4K 超高畫質影片之

錄製及收視，超高畫質影音為必然

趨勢，目前除消費者已廣泛利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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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與網路分享自製 4K 影片外，已

有許多影音產業前趨者看見前景

並開始投入專業製播，然提供超高

畫質播送環境非一蹴可及，我國仍

需引導產業投資、發展，以提供消

費者優質服務。故為長遠著眼，仍

應持續推動「4K 視訊服務實驗區

建置費」補助計畫，善用有線基金

補助，逐步帶動有線電視系統升

級，提供有線電視用戶有機會接取

4K 高品質影音內容，促使達成提

升國內高畫質節目產製及有線電

視產業競爭力與服務品質之良性

循環，並鼓勵系統經營者因應用戶

需求變化，提供多元加值服務，發

揮有線電視獨有之在地特性，運用

數位化後所帶來之數位紅利及產

生之綜效，以促進產業面對競爭發

展與開拓嶄新之服務模式。 

二、 針對有線電視產業之營運問題及因應

對策，說明如下： 

(一) 系統經營者與頻道業者間之授權

費用爭議為主要問題：近年來，系

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間，常發

生授權費用爭議，致衍生後續頻道

上架、下架、移頻或甚至斷訊之情

事；當雙方彼此間如對於授權費用

未能達成共識，可依「有廣法」第

55 條、「有廣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及本會通訊傳播委員會處理系

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調處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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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等相關規定，向本會申請調處

外，亦可依據現行規定，由爭議雙

方共同尋求外部仲裁機構解決，或

得依法提起民事訴訟。 

(二) 因應對策： 

1.消費權益：依法透過調處程序召開

調處會議，並於調處過程中促成雙

方和解或達成協議，以及調處期間

雙方應注意不得有任意斷訊等損

害消費者情事，以維護訂戶收視權

益及有線電視產業之健全發展。 

2.積極作為：為促進有線電視業者財

務透明及提升訂戶數申報準確

性，以作為頻道授權市場談判交易

與公平競爭之依據，本會於本

(112)年度辦理有線電視業者訂戶

數及財務查核作業，預計完成 15

家業者稽核作業，除提升系統經營

者訂戶數申報準確性，落實有廣法

規範，同時也能避免部分業者藉由

短漏報訂戶數，規避相關法遵義

務。 

(十) 隨著境內外OTT TV和IPTV崛起，致有線電視產

業面臨訂戶流失困境，依立法院預算中心評估

報告指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11年8月18 

日公布有線電視111年第2季最新訂戶數統計

，全國64家有線電視合計訂戶數為469.4萬戶

，較110年同期減少10.4萬戶（成長率-2.17%)

，自106年第3季以來連續第19季呈現負成長，

而系統經營者每年提繳金額之40%，撥付地方

政府從事有線電視普及等用途，惟部分市縣政

本會業於 112 年 7 月 12 日以通傳平臺字第

11241016800號函送書面報告在案，茲內容

摘述如下： 

一、 依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收支保

管及運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5

條規定，地方政府應於每年 3 月 31 日

前將上一年度基金運用情形、工作成效

及相關意見陳報本會，由管理會工作人

員進行形式審查，就地方政府是否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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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運用受撥款項仍有部分缺失，包括經費用途

與法令明定用途關聯性薄弱、未專款專用及專

戶保留、執行率偏低及宣導活動與規定用途未

盡相符等，有待賡續督導改善，爰要求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積極研謀改善，以提高各市縣有

線電視系統訂戶數及占有率，並促進有線廣播

電視之普及與健全產業發展，於3個月內向立

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報告。 

專用、預算之編製及執行是否合於規定

用途，以及是否就本會通知提供資料或

改善事項確實辦理等，提請管理會依據

地方政府陳報資料及本辦法第 8 條規

定考核應審酌事項，進行實質審查，就

工作成效及相關意見等書面資料作初

評、提具要求申復事項及理由，並於地

方政府申復後進行複評作業，再召開管

理會共同核定考核評分及等級。 

二、 復依本辦法第 9條規定，考核結果由本

會通知地方政府，同時副知其所屬議會

及審計機關，就地方政府考核結果之執

行缺失及改進建議應確實改進，並將列

為下年度考核重點，以達監督地方政府

施政之效果。 

三、 因應有線電視產業受 OTT TV 影響致用

戶持續流失之困境，本會除將持續善用

有線基金補助系統經營者強化競爭力

外，亦將持續與地方政府溝通，協力善

用本會撥付款項於促進有線電視產業

發展事項。為使各地政府運用款項符合

基金目的，將持續向地方政府宣導本辦

法規定之用途，並於有線廣播電視發展

研討會地方政府場導入標竿學習及適

時說明地方政府考核結果所列之缺失

及相關優良計畫內容，以期地方政府運

用有線基金，充分運用於有線電視系統

相關管道之鋪設與維護、偏鄉地區之普

及服務、弱勢族群收視費用之補助等範

圍。另將按本辦法規定，函送「有線廣

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撥付地方政府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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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執行情形審查意見彙總表」所列地方

政府主要缺失及改進建議，函知各地方

政府，並副知所屬議會及審計機關，並

列入下年度考核重點。 

 


